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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洛克早期 自然法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深入探寻，可以发现，如果像传统 自 

然法理论那样只从义务这一向度去理解 自然法，洛克关于自然法何以是一种普遍法则的讨论 

仍然存在困难。但是，这一困难却有可能通过转向关注和讨论自然法的另一向度即权利而得 

以化解。洛克的 《政府论》通过讨论与揭示 自然法的权利向度，不仅在学理上完成了对 自 

然法之普遍性的论证，而且实现了对自然法理论的转折，即从义务到权利，从而为现代国家 

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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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政府论》中，洛克将 “自然法”作为立论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洛克的政治哲学 

视为一种立足于自然法的政治哲学。但是，洛克在 《政府论》里为什么会以自然法为其立论的起点? 

他究竟对 自然法做出了什么新的理解而足以使他把 自然法当作其政治学说的立足点?我们能否从 自然 

法这一视角对洛克政治哲学作出更准确、更整体性的理解?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 

在 1660—1664年间洛克曾以拉丁文撰写过一系列自然法论文，但是，直到 1954年这些论文才被 

独立编译成英文版 Essays On the Law ofNature(《自然法论文集》)公诸于世。因此，作为自然法思想 

史上的 “重镇”之一，洛克 自然法思想没有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洛克政治哲 

学中一个重要环节一直处于模糊之中。随着这一重要原典的出版，关于洛克政治哲学的研究亦迈入一 

个更成熟的阶段，逐渐打破了既有的研究视野，使洛克政治哲学发展的脉络更清晰，特别是使澄清其 

自然法与后期政治思想的关系成为可能。 

近三十多年以来，英语世界对洛克自然法思想的研究呈现较多视角的特征，其中自然法的来源、 

普遍性及其与自然权利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 

首先 ，洛克自然法学说是否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著名的洛克研究者邓恩 (John Dunn)认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洛克政治哲学研究与翻译”(编号 15BZX06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 

(编号2015JB545)、苏州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项 目 “洛克政治哲学与现代国家治理价值原则的研究” (编号 

XKR2014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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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实际上是把一种无法得到准确描述的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当作其伦理学理论的基础，一切美德 

莫不源于此，并因此获得有效 (力)的保障；也就是说，神学思想贯穿在洛克政治著作之中，是准 

确理解洛克政治思想的必要条件。 (cf．Dunn，PP．26，266—267)通过对洛克的知识论和 《政府论》 

的对比研究，沃尔德伦 (Jeremy Waldron)也认为洛克政治哲学隐含着基督教神学的前提，因为洛克 

所主张的平等原则不能建立在类似自律、尊严、繁荣这些当代世俗观念基础上。理性不能停留在任何 

经验层面或从对后果的考虑来确立 自身的原则，它只有反思到或追溯到自身的来源以及与这一来源的 

关系上，才能够确立起真正普遍而可靠的原则，包括平等这一原则。这表明平等原则本身需要从一个 

类似 (基督教)神学这种绝对可靠的起点出发。(c￡Waldron，PP．13，45—82)与此不同，冯 ·莱登 

则更强调洛克在为一种无需上帝的自然法而努力，认为洛克对自然法约束力的深入探讨，恰恰就是一 

项弱化神学基础的工作。(c￡Locke，PP．50—53)尤其是在第六、七篇 自然法论文中，当洛克强调 

自然法与人类理性本性之间的一致性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正当与否取决于理性的判断而独立于上 

帝的意志。(c￡ibid．，P．59)在这一点上，斯特劳斯与冯 ·莱登看法一致，他认为，当洛克有时称 

自然法源于上帝的意志时，只不过是一种意在掩盖其真实意图的修辞学，实则为了确保 自然法理论在 

当下语境中的权威性。事实上，洛克已隐微地表述出自然法的来源或根据并不在上帝那里，而在人类 

自身自私和自保的本性当中。西蒙斯 (John Simmons)则从上帝的命令事实上能够与内在的理性相符 

这个角度认为，在洛克那里，可以在较弱的意义上把自然法视为理性法。(cf．Simmons，P．37) 

其次，假若 自然法与神的意志并无关系，而全然来源于理性，那么，洛克是否能证明自然法的普 

遍必然性呢?在邓恩看来，尽管洛克声称关于道德 (自然法)的知识可以被证明，因而是普遍的， 

但实际上洛克始终没有完成这项工作，以致他把原本放在 《人类理解论》卷四最后的 “普遍伦理学” 

一 章压缩掉了。 (cf．Dunn，P．187)斯特劳斯批评洛克虽然反对将 自然法称为天赋知识或传统，并 

“要将自然法或道德法则提升到证明的科学之列是完全可能的，但他又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努力来提 

炼出自然法”。(斯特劳斯，第207页)冯 ·莱登则发现，洛克实际上是 “从人类具有理性的认识能 

力这一事实出发”去说明由理陛所认识的真理 (如 自然法)如何就是约束人类的律令，并断言这种 

命令的有效性可以被证明，因而具有与几何学论证同样的必然性。但是，在这里，洛克实际上是把对 

自然法之存在、认识与约束力的追寻混同于对自然法的有效性的论证。(cf．Locke，P．59)显然，这 

位最同情洛克的研究者也并不认为洛克对 自然法的普遍性问题的解决是成功的。不过，关于自然法的 

普遍性问题，研究者更多地只从 《自然法论文集》里的思想去讨论，即从作为义务律令的角度去讨 

论，后面我们将从 自然权利的向度来讨论。 

最后，争论较为热烈的则是 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斯特劳斯的看法是很 

特别的。在他看来，在洛克政治哲学里，“一切权利中最根本的就是 自我保全的权利”，因此，“自然 

权利是生而有之的，而 自然法却不是，那么 自然权利就 比之 自然法更为根本，而且是 自然法的基 

础”。(斯特劳斯，第230—232页)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在洛克那里，自保是最重要的自然权利， 

而这种自然权利是理解 自然法的基础，因而义务从自然法里消逝了。这一观点受到邓恩、阿什克拉夫 

特 (Richard Ashcraft)、高蒂耶 (David Gauthier)等学者的批评，他们并不认为，在洛克的自然法思 

想中只关注权利而忽略义务，只追求个人无节制的财富积累而不顾及他人。(cf．Simmons，P．78) 

对洛克政治哲学研究的这些争论，并不是纯粹伴随文献整理和翻译出版的一个偶然结果，其中所 

揭示的洛克自然法思想的复杂性以及它与洛克政治哲学中那些关键性概念的紧密关联，都强烈地暗示 

着：一种立足于自然法的政治哲学，必须通过对自然法本身的准确解读来获得更准确、更完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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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洛克自然法思想存在着研究者们揭示出来的种种问题，但是 ，洛克政治哲学以其 自然法思想 

为基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洛克究竟为何会以自然法为其政治哲学的立论基础呢?对此，我 

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 ：自然法思想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中是如何被提出来的。 

自然法并不是洛克最早关注的论题，在其最早的政治哲学论著 《早期政府论》里，洛克首先关 

心的是政治权力对宗教上的涉俗事务是否必要且合法的问题。《圣经》作为神圣实在法，它并没有对 

人们在宗教崇拜的涉俗事务上应当如何行动提供明确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圣经》并不具有其支 

持者所认为的那种 “完美法则”的功能。因此，在洛克看来，在此类事务的实践上，存在着一个无 

法裁决行为善恶的 “道德真空”，这也显示出以 《圣经》为权威根据的知识的危机。(cf．Abrams，P． 

37)① 鉴于此，洛克试图根据自然法弥补这一 “道德真空”和知识危机。在洛克构建的法则体系中， 

自然法和神圣实在法 (《圣经》中上帝的律令)同属最高法，不同的是，自然法这种道德法通过理性 

而不是启示能被人类清楚地认识到。虽然这种道德法并未明确人们在宗教涉俗事务上的行止，却没有 

禁止他们通过同意和契约的方式将这种行动的自由让渡给政府来管辖。鉴于自然法要求人们守约，且 

政府的权力用于维护社会的安宁和信仰这一本质不变也正与自然法相符，因此，政府对此类事务的管 

辖权成为了合法且必要的。(cf．ibid．，PP．221—223)也就是说，洛克是通过诉诸自然法来为政治权 

力在相关领域的管辖权的正当性寻求根据；从另一个角度说，洛克试图借助自然法去厘清教会权力与 

政治权力的界限。在这里，已经隐含着一个通常被公认为后期 《政府论》所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 

政治权力 (政府)的来源及其合法性的根据，皆在于自然法。但我们同时也发现，洛克在 《早期政 

府论》中并未急于立足自然法对政府的来源、目的、权力范围和使命予以充分而具体的探讨。这是 

因为在学理上讨论自然法的普遍性和可靠性，成了更为迫切的课题。 

的确，如果洛克无法说明自然法与依赖信仰启示或依赖任何外在权威而在实践中被奉行的那些神 

圣实在法、习惯法和风俗法的区别，也就是说，如果无法论证自然法具有一种不同于这些法则的普遍 

性，那么，他提出自然法理论的意义也就成了问题。为此，洛克撰写了一系列 自然法论文，追问这类 

法则本身的来源和性质。在这些作品里，洛克着重论述的一个观点是：人类认识自然法或获得自然法 

知识的途径并非 (与神圣实在法一样)依靠信仰的启示，而是出于人之本性，即感觉和理性的共同 

作用：感觉经验为我们提供思考的素材，理性最终认识到和确立起 自然法。简单地说，我们是通过感 

觉与理性这两种能力认识 自然法、发现自然法。因此，自然法又被称为 “本性法”，这种本性法在后 

期 《政府论》中有时直接被等同于 “理性”本身。人类一旦在心灵中认识并确立起这类法则，这类 

法则便成为其内在良知，会强有力地指导他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如果他违背自然法的教导，表明他要 

么不具备健全的理性，如疯子、孩子等，要么没有运用 自己的理性而受欲望之蛊惑，最终都必然会受 

到良知的谴责，即受内在化了的自然法的惩罚。 

洛克实际上将自然法的存在问题、来源问题转换成了人类如何认识 自然法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 

一 个环节是感觉经验。感觉经验是被给予的，如果自然法首先是在我们的感觉经验中被给予的，并进 

一 步才被理性所认识和发现的，那么，当理性认识到了自然法，首先也就意味着存在着自然法，因为 

它必定首先已经在感觉经验中被给予了；其次意味着它来自我们的本性或基于我们的本性 ，因为它只 

是通过我们的本性而在我们的本性中才被认识、被发现的，并且一旦被我们认识便成了我们内在的良 

① 这实际上也是洛克及其论辩对手，甚至同时代的思想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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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以，自然法的来源首先与我们的本性相关。至于上帝与自然法的关系似乎仅仅在于上帝赋予了 

人类一种本性，即能在自身中认识 一发现自然法的感觉能力与理性能力，所以，在洛克看来，理j生本 

身才是 自然法的立法者，这是理性本身首先成为自然法被遵循的原因。 

不过，洛克的这一结论与他的其他相关论述存在着不一致。如果 自然法纯然是理性的产物，那 

么，他将自然法归于神圣法是不恰当的；同时，如果自然法只来自于理性，那么也就意味着另一类神 

圣法—— 《圣经》中的神圣实在法至少不能与自然法 (道德法)相违背，因而也不能与理性法相违 

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显明自身的合法性，这在根本上相当于：神圣法或启示法要以自然法或理性法 

为尺度。 

实际上，通过细究洛克讨论自然法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洛克那里，自然法最终或许只能被 

归于神圣法，因为在论及自然法作为一种义务而必将被赋有理性的人类所认识和遵循时，洛克仍诉之 

于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对全人类所具有的那种最高权威，或者说诉诸人类之外的另一种形式因。所以， 

洛克在 《自然法论文集》里特别强调，作为义务的自然法不能等同于 “正当的理性本身”，理性只是 

它的 “发现者”和 “颁布者”。也就是说，自然法作为一种义务律令，虽然通过理性被认识，但是并 

非由理性本身所制订。在这里，非常有趣的是，当从义务的角度去理解 自然法时，或者当把自然法理 

解为义务法时，它的来源与有效性就会很自然地被视为来自某种至高无上的神圣立法者。 

这样一来，不仅意味着自然法终究是一种外在的、他律的法则，无法确保其 自身的普遍有效性， 

而且将引发另一个问题：如何能确认通过理性所认识和遵循的这种法则，恰好是出自神圣意志的自然 

法 (道德法)呢?这意味着，理性要在信仰与道德之间建立起某种必然性联系。但是，在早期的自 

然法论文中，对必须借助感官提供素材的理性是如何可能摆脱感官本身趋乐避苦的倾向，以及这种理 

性如何能够必然独立地认识和遵循那种普遍的道德法则 (自然法)这类问题，洛克显然没有提供更 

为精致的思考。这或许正是促使他在 《人类理解论》中着手考察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一后期著作中，他力图从知识论的角度论证道德知识的基础，将人类理性定义为一种对感觉经验 

提供的素材进行演绎和抽象的能力，但并未能真正单从理性出发确立起普遍的自然法 (道德法)，而 

终归只能将自然法的来源和约束力归于上帝的权威。对此，洛克曾在 《基督教的合理性》里表达过 

相应的沮丧：“人类单凭理性绝对不可能完成伟大而必要的道德建设。凭着毋庸置疑的原则和清晰的 

演绎推理，人类还从来没有构建出完整的自然法体系。”(洛克，2006年，第 134页) 

或许也正因洛克在学理上的这一不彻底性，为其自然法理论留下模棱两可之处，引发了 (前文 

所述的)那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而产生对其 “自然法”本身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怀疑便不奇怪了。 

如果洛克早期关于自然法的论题，尤其是关于自然法的普遍性的论证令人存疑，那么，究竟是否 

能通过自然法对洛克政治哲学获得更准确、更整体性的理解呢?我们将尝试从自然法的内容这一维度 

来切人和探讨。 

洛克对自然法内容的讨论都被隐含在对其他问题的讨论中，他并没有专门、系统地探讨过 自然法 

具体有哪些内容。在其早期的 《自然法论文集》中，洛克只是在论证自然法的普遍约束力时顺带提 

及一些不证自明的道德义务 (参见洛克，2014年，第57—58页)，我们可以把这些道德义务看作洛 

克所理解的自然法的基本内容：它们或是出自神圣实在法的规定，或是从传统习得的规定。在这些道 

德义务中，除了崇敬上帝、友爱邻人和诚实守信之外，还有一条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与 《早期政 

府论》的主题最为相关的 “自然义务”，即必须服从世俗的统治者。在洛克看来，既然 自然法要求人 



从义务到权利 ·99· 

类诚实守信，因而也必须服从自身所同意和选择的统治者。换言之，世俗统治者的合法性来 自自然法 

规定的义务。对于统治者颁布的律令，人民必须给予至少是 (不予武力抵抗的)消极服从。洛克之 

所以特别强调这一义务 ，是因为他当时着重要处理的是政治权力在涉俗宗教事务上的管辖权之必要性 

与合法性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到，洛克在 《早期政府论》与自然法作品里，仍然是从自然法作为 

义务的法令出发去讨论政府的合法性问题。 

但是，自然法是否也有某种使人民可以据以不服从甚至可以据以反抗统治者的规定呢?这种规定 

较之于人民服从统治者的义务是否具有优先性呢?在政治实践中如何落实它们?对这些问题，洛克始 

终未提供更详尽的论述。其原因就在于：洛克实际上仍然是从义务的角度讨论自然法的内容。从这个 

意义上可以说，在其早期作品中，洛克并未全面地思考 自然法的内容，因而也未能根据对自然法内容 

的这种全面思考来为自己的政治哲学提供一种更合理、更整体性的思考，以致其早期的政治著作似乎 

与传统理论无区别，这或许也正是导致他早期的著作被诟病为政治威权主义的原因。 

如果说在早期著作里，洛克仍然停留在从义务的角度理解自然法内容，那么在其后期 《政府论》 

里，他则转而从权利的维度讨论 自然法内容，或者说 ，转而把自然法首先理解为一种权利法则 ，而不 

只是一种义务法则。可以说，这是洛克政治思想里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 

根据 《政府论》下册的论述，在自然法的范围内，人人享有一种 “所有权”(property)，即每个 

人自己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所有物，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行动与财产。所 

以，在自然法起作用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一切，而无需征得任何 

他人的同意。(参见洛克，2009年，第3页)这意味着，自然法首先规定的是人可以做什么的权利。 

在自然状态下，即在人类初始状态下，自然法首先规定的是每个人拥有什么与享有什么的权利。换句 

话说，权利成为自然法的优先内容。这是洛克在后期 《政府论》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这些权利就是通常所谓的自由 (权)，由于它们是出自于自然法，所以它们又被称为 自然权利。 

于是，构成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根据不再是臣民基于自然法所要求的服从义务，而是人民基于自然法所 

拥有的权利。政治权力或政府的合法性，不仅源于全体社会成员为了保护那些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 

(对自由、生命、财产的所有权)这一目的而让渡出去的权利，而且必须以落实和维护这一 目的为职 

责来保持自己的合法性。 

在洛克后期政治哲学里，人民服从于统治者的义务，取决于统治者是否维护了每个人为自然法所 

允许的自然权利 (自由权)。简言之，人民服从的义务以其权利的实现为前提。权利受到保障，服从 

的义务才具有一项义务所必须具有的强制性。这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学说：社会个体成员的权利不仅是 

一 切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而且是国家的首要 目的。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国家权 

力必须接受 自然法的一个约束：以维护成员个体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义务。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这 

种国家学说对政治权力的道德 (自然法)要求不能被设想为 “以道德绑架政治”，或者说，这里不能 

认为，自然法给统治者设立了一个高尚的道德规范，以致好像可以使统治者以道德上的优越性 自居、 

统治天下万民，因为自然法无一例外地约束着全体政治社会的成员，当然也包括作为国家代表的权力 

承担者。 

自然法的强制性首先源于理性本身的要求，其次才通过公共权力加以保障。为了防止这种公共权 

力反过来威胁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权益，基于自然法订立的成文法更严苛地要求根据权利原则来限定公 

共权力的职责及其范围。对公共权力的这种限制的全部根据都在于自然法从根本上是维护自由 (权) 

的法则，而自由也只是限于自然法限度内的自由 (权)。因此，不管是对于个人的自由来说，还是对 

于国家的行动空间来说，都必须接受自然法这种道德法的约束 ，或者说必须以道德法为基础。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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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政治是要有道德的 (参见黄裕生)，所以，洛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以为真正的政治学是 

道德哲学之一部分。”(King，“Letter to Lady Peterborough”，1：9)对于个人来说，维护 自然法规定的 

自由权，也就是维护了过一种 自觉的道德生活的可能，或者说，自然法所规定的那些道德义务才可能 

藉此成为自主自觉的事业。 

在这里，洛克对 自然法之普遍性的论证 ，最后恰恰是通过对普遍权利的论证与确立完成的。从 

“自然义务”到 “自然权利”的这一转折，洛克克服了作为义务法则的自然法所存在的那种不彻底性 

和模糊性。因为当洛克确立了作为 “自然权利”的自然法的优先性时，自然法的普遍性就完全不必 

依赖外在于人自身的神圣意志或其他任何权威。因为人类只要依循自己身上被赋予的理性，便能够自 

觉确立起行动自由的空间与界限，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自由权或 自然权利；而为了更稳妥地享有自然法 

赋予的这些权利，人们便会自愿联合组建政治社会和政府，从而使自然法的普遍性在政府的公共权力 

中获得切实有效的保障。 

进而言之，这一转折也标志着洛克开启并完成了政治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 “古今之变”，使苏 

格兰启蒙在政治领域达到一个新的境地。建立在 自然法的权利向度基础上的现代政治理论的诞生，彻 

底摧毁了各种以君权神授来寻求自身合法性的传统威权政治理论的根基，真正开启了一个基于权利原 

则的现代国家理论与现代政治实践的时代。基于自然法的权利原则，人人享有一种 “天赋自由权”， 

因此，没有人生来便处于某人的统治之下，或者对某一政府具有绝对服从的义务，相反，统治权或政 

府的建立是人们为了更好地维护 自由 (权)这一共同意志而产生的结果。对任何现代国家而言，没 

有比这一共同意志更高的意志；对任何政府而言，不存在比履行这一共同意志更优先的目的和职责。 

为了防止国家违背这一共同意志而导致国家失职，有必要严格地限定公共权力的范围；为此，有必要 

对权力进行分解 ，具体地说，就是使立法权和执行权 (行政权)分立，以防止公共权力成为无法制 

约的绝对权力，从而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无法治的状态，让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直接暴露在贪婪的 

权力之下，沦为绝对权力的奴隶。 

洛克在 自然法领域完成的转折甚至可以被看作开启了新时代的转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须以更 

谨慎的态度来对待洛克在 自然法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而不能轻率地认为，对个 

人权利的诉求有损于共同体或集体的善，似乎的确有一种独立于每个人之普遍权利之外的、甚至高于 

这种普遍权利的所谓国家利益或集体的善，从而模糊国家作为人民的缔造物必须承担的职责。 

不过，洛克在自然法理论开启的这一转折并不是一种断裂，而实质上是发现了自然法的另一面， 

或者说是从自然法的另一面去发现、理解自然法。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 《政府论》对自然权 

利的论证去理解洛克的自然法理论，而仍有必要回到洛克早期的文本中去探究其自然法思想，只有这 

样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洛克的权利理论及其政治哲学。否则，自然法的基础性意义完全有可能因为 

《政府论》对自然权利的突显而被淡化，甚至造成对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关系的错误理解。前文提到 

过的斯特劳斯对洛克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阐释便是一个例证。 

也许正因为对洛克早期自然法作品的忽略，斯特劳斯才会将霍布斯的自保与洛克的自保等同视 

之，从而才得出结论：在洛克那里，自然权先于自然法，自保原则 (权利)成了自然法的根据。的 

确，在霍布斯那里，自保是出于无法度的本性，这种无法度的自保为了实现可靠的自保而进入相互的 

保存关系，才启动了自然法。在这个意义上，自保原则先于自然法而构成自然法的根据。但是，在洛 

克那里，并非如此。因为在洛克看来，自保一开始就是基于自然法，或者说在洛克那里，自保一开始 

就是有法度的自保。洛克在其早期自然法论文中便已从相反的角度阐明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任何原 

则，尤其是关系到私利的功用原则，都不应成为自然法的根据。否则，“如果仅仅因为某些东西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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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好处，一个人便不但被允许将之占为己有，而且一旦占有就归他所有，那么，显然 ，基于这样的所 

谓正义原则，不会产生任何个人的所有权或所有者的权利”。(Locke，P．213) 

试想，自保这一权利 (要求)本身若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人类完全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自保利益 

做出任何事情，即便为了保存生命而服从于和平的承诺，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只要有可能，比如自身 

强大到足以可能将他人一举击败，或者即使违法也不会严重到危及 自己生命，人们便有可能铤而走险。 

这就导致每个人都因受到他人的觊觎甚或侵犯而难以确立起真正可靠的个人所有权。这意味着，要确立 

起真正可靠的个人所有权，一开始就必须根据自然法 (这一正义原则)去行动，包括自保的行为。 

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将洛克所强调的自保权简单地等同于对原子式个人的无限度权利的确认。 

在洛克看来，每个人之被允许在某些事情上的行动自由，乃因自然法允许如此。因为 自然法只考虑应 

怎样行动才能维护每个人平等的自由地位，所谓自保首先是保存每个人平等的自由，而不只是生命。 

自由与生命须臾不可相分。失去与他人平等的自由地位，便不可能真正拥有任何事物，包括生命和财 

产。这正是洛克的自保权理论与霍布斯的根本差异所在，而斯特劳斯没有看到这一点。 

实际上，关于洛克自然法思想，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更细致、更深人地探讨。比如，究竟是什么原 

因促使洛克在后期 《政府论》中开始重视自然法的内容，并从自然义务转而探讨自然权利?特别是， 

如果说在其早期著作中关于作为义务的自然法是否藉由神圣意志获得普遍有效性这一问题尚存争议 

(虽然保留 “神圣”维度使洛克的实践哲学保留了一种绝对性和超越性，但洛克在学理上并未将 “神 

圣”安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以致其学说在理论上并不彻底)，那么，洛克根据 自然法确立的权利理 

论和政治学说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这种困扰?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才能澄清洛克前后期著作 

的内在相关性，并进而更准确、更完整地理解洛克基于其自然法理论之上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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